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信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华信

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永道”或“公司”）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和实施地点的事项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 年 4 月 2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华信永道（北

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3]884 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

股票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采用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和网上向开通

北交所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100.00 万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 165.00

万股，合计发行 1,26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0.38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

131,307,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16,122,465.9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115,184,534.05 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公开发行的初

始发行和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分别出具了《华信

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00 万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

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374 号）及《华信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165 万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477 号）。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和 2023 年 8 月 9 日分批存入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情况及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 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9,045.40 8,065.59 

2 数字智治一体化平台项目 3,872.32 3,452.86 

合计 12,917.72 11,518.45 

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计划对深圳服务机构进行规模升级，同时拟在济南、

杭州、武汉、昆明等地设立新的服务机构，通过租赁场地、购置行业内先进的软

硬件设备和相关配套设施，引进相关技术人员及开发人员，提高公司在华南、华

北、西北、西南及华东等地区内的客户服务能力，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市场占有

率。 

数字智治一体化平台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数据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数据

中台建设及数据应用系统等三大平台系统，帮助政府及银行建设和具备数字化转

型的核心能力。一是通过标准规范体系的建立规范指导客户针对信息数据整合从

设计、建设、运营、服务及应用全过程域的共性问题；二是实现从大数据汇聚、

治理、计算、开发、共享到数据资产管理等全生命周期的系统落地；三是实现数

据资产与数据价值的多样化挖掘，以输出反哺业务场景实现智能化等服务升级，

进而提升组织治理能力、业务创新能力等。 

（二）募投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募投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投入进度

比例 

剩余募集资金

金额 

1 
综合服务能力

提升项目 
8,065.59 4,546.10 56.36% 3,519.49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投入进度

比例 

剩余募集资金

金额 

2 
数字智治一体

化平台项目 
3,452.86 1,348.33 39.05% 2,104.53 

合计 11,518.45 5,894.43 51.17% 5,624.02 

三、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情况 

（一）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减少实施地点杭州及相对应的实施主体华信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因未实际承担募投项目实施工作，该地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1,194.34 万元按投资明

细科目转入其他实施主体。 

（二）数字智治一体化项目 

1、减少实施地点济南及相对应的实施主体济南华信永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因未实际承担募投项目实施工作，该地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768.51 万元按投资明

细科目转入其他实施主体。 

2、增加实施地点长春，对应实施主体华信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

号 

募投项

目名称 

变更前情况 变更后情况 

变更说明 
实施主体 

建设地

点 
实施主体 

建设地

点 

1.1 

综合服

务能力

提升项

目 

华信永道（北

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 - - 

减少实施主

体及实施地

点 

1.2 

香江金融服

务（深圳）有

限公司 

深圳 
香江金融服务（深圳）

有限公司 
深圳 不变 

1.3 

济南华信永

道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 

济南 
济南华信永道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 
济南 不变 

1.4 

金政数字科

技（武汉）有

限公司 

武汉 
金政数字科技（武汉）

有限公司 
武汉 不变 

1.5 

金政数字科

技（昆明）有

限公司 

昆明 
金政数字科技（昆明）

有限公司 
昆明 不变 

2.1 

数字智

治一体

化项目 

华信永道（北

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西 外 大

街 136

号 2 层
1-14-276 

华信永道（北京）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西 外 大

街 136

号 2 层
1-14-276 

不变 



 

 

2.2 

金政数字科

技（武汉）有

限公司 

武汉 
金政数字科技（武汉）

有限公司 
武汉 不变 

2.3 

济南华信永

道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 

济南 - - 

减少实施主

体及实施地

点 

2.4 - - 
华信永道（北京）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 

增加实施地

点 

四、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原因 

（一）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本项目规划目标包括在杭州设立服务机构，提高公司在浙江省市场占有率和

市场竞争力，重点是面向浙江省公积金全省统一建设项目的前期准备、试点建设

和后期推广。因外部环境变化，浙江省公积金全省统一建设项目已取消，公司相

关规划需做出相应调整，故减少实施地点杭州及对应的实施主体。 

（二）数字智治一体化项目 

1、出于项目建设内容相关类型的研发人员招聘和培养难度以及研发项目落

地的便捷性角度考虑，2023 年 8 月已增加实施地点武汉。基于同样原因，目前

济南地点的相关研发人员招聘培养及项目落地未开展。结合项目实施总体进度情

况，公司拟调整实施策略，减少实施地点济南及相对应的实施主体济南华信永道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增加实施地点长春，系为长春分公司满足募投项目中服务器等硬件设备

的机房存放环境，更有利于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确保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五、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系公司基于募投项目实施的实

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未涉及取消原募投项目以实施新项目，未改变募投项目

实施方式，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亦不存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等其他情形。

上述调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六、本次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

董事会审议。 

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事

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

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信永道（北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杭立俊                   贾  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